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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征求
意见稿）》答记者问

为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规则，推动银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，提升银行
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，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《商业银行资本管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本办法》）的修订工作，形成了《商业银行
资本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，面向社会公开
征求意见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述制度回答了记者提问。

一、征求意见稿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答：《资本办法》实施十年来，在商业银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，优化服务实体
经济质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为我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
件。近年来，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和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变化，《资本办法》实
施过程中遇到一些新问题，有必要依据新情况进行调整。

与此同时，巴塞尔委员会（BCBS）深入推进后危机时期监管改革，先后发布
了一系列审慎监管要求，作为全球资本监管最低标准，并将在未来逐一开展“
监管一致性”（RCAP）评估，确保各成员实施的及时性、全面性、一致性。

银保监会立足于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，结合国际监管改革最新成果，对《资本
办法》进行修订，有利于促进银行持续提升风险计量精细化程度，引导银行更
好服务实体经济。

二、本次修订的原则是什么？

答：一是坚持风险为本。风险权重是维护资本监管审慎性的基石。风险权重的
设定应客观体现表内外业务的风险实质，使资本充足率准确反映银行整体风险
水平和持续经营能力。

二是强调同质同类比较。我国银行数量多、差别大，为提高监管匹配性，拟在
资本要求、风险加权资产计量、信息披露等要求上分类对待、区别处理，强调
同质同类银行之间的分析比较。

三是保持监管资本总体稳定。平衡好资本监管与社会信贷成本和宏观经济稳定
的关系，统筹考虑相关监管要求的叠加效应，保持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水平的
稳定性。

三、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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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围绕构建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，修订重构第一支柱下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
则、完善调整第二支柱监督检查规定，全面提升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标准和内容
。《征求意见稿》由正文和25个附件组成，共计40万字。正文重点突出总体性
、原则性和制度性要求。附件细化正文各项要求，明确具体的计量规则、技术
标准、监管措施、信息披露内容等。

四、本次修订如何体现差异化监管？

答：修订构建了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，按照银行间的业务规模和风险差异，划
分为三个档次银行，匹配不同的资本监管方案。其中，规模较大或跨境业务较
多的银行，划为第一档，对标资本监管国际规则；资产规模和跨境业务规模相
对较小的银行纳入第二档，实施相对简化的监管规则；第三档主要是规模小于
100亿元的商业银行，进一步简化资本计量并引导聚焦服务县域和小微。

差异化资本监管不降低资本要求，在保持银行业整体稳健的前提下，激发中小
银行的金融活水作用，减轻银行合规成本。

五、本次修订对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有哪些主要调整？

答：总体上，增强标准法与高级方法的逻辑一致性，提高计量的敏感性。限制
内部模型的使用，完善内部模型，降低内部模型的套利空间。

信用风险方面，权重法重点优化风险暴露分类标准，增加风险驱动因子，细化
风险权重。如，针对房地产风险暴露中的抵押贷款，依据房产类型、还款来源
、贷款价值比（LTV），设置多档风险权重；限制内部评级法使用范围，校准
风险参数。市场风险方面，新标准法通过确定风险因子和敏感度指标计算资本
要求，取代原基于头寸和资本系数的简单做法；重构内部模型法，采用预期尾
部损失（ES）方法替代风险价值（VaR）方法，捕捉市场波动的肥尾风险。操
作风险方面，新标准法以业务指标为基础，引入内部损失乘数作为资本要求的
调整因子。

六、本次修订对于风险管理要求进行了哪些调整？

答：修订重视计量和管理“两手硬”，强调制度审慎、管理有效是准确风险计
量的前提，为银行夯实经营管理基础、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提供正向激励。

信用风险方面，要求建立并有效落实相应信用管理制度、流程和机制。例如，
准确的风险暴露分类是计量前提，须明确划分标准和认定流程；划分银行同业
风险暴露分类、识别优质公司或“穿透”资管产品，须加强尽职调查和基础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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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审核；对房地产风险暴露，只有满足审慎审批标准和估值等要求，才认可其
风险缓释作用。市场风险方面，内模法计量以交易台为基础，要求银行制定交
易台业务政策、细分和管理交易台。操作风险方面，须建立健全损失数据收集
标准、规则和流程，否则适用监管给定损失乘数系数。

七、本次修订在完善监督检查要求上有何调整？

答：一方面，参照国际标准，完善监督检查内容。设置72.5%的风险加权资产
永久底线，替换原并行期资本底线安排；依据银行储备资本的达标程度，限制
分红比例；完善信用、市场和操作风险的风险评估要求,将国别、信息科技、气
候等风险纳入其他风险的评估范围。

另一方面，衔接国内现行监管制度，促进政策落实。完善银行账簿利率、流动
性、声誉等风险的评估标准；强调全面风险管理，将大额风险暴露纳入集中度
风险评估范围，明确要求运用压力测试工具，开展风险管理和计提附加资本。

八、本次修订在信息披露、强化市场约束方面有何调整？

答：遵照匹配性原则，建立覆盖各类风险信息的差异化信息披露体系。第一档
银行要求披露全套报表，包括70张披露报表模板，详细规定了披露格式、内容
、频率、方式和质量控制等要求，提高信息披露的数据颗粒度要求，提升风险
信息透明度和市场约束力。第二档银行适用简化的披露要求，披露风险加权资
产、资本构成、资本充足率、杠杆率等8张报表。第三档银行仅需披露资本充
足率、资本构成等2张报表。

九、本次修订对于商业银行投资的资产管理产品，是否有明确的资本计量要求
？

答：本次修订首次明确了商业银行投资资产管理产品的资本计量标准，引导银
行落实穿透管理要求。参照国际标准，提出三种计量方法，分别是穿透法、授
权基础法和1250%权重，并详细规定了各方法应满足的条件。其中，如能够获
取底层资产详细情况，可穿透至相应底层资产，适用相应权重；如不满足穿透
计量要求，可适用授权基础法，利用资产管理产品募集说明书等信息划分底层
资产大类，适用相应权重；如前述两种方法均无法适用，则适用1250%的风险
权重。

十、本次修订对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如何？

答：测算显示，实施《征求意见稿》后，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总体稳定，未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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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大幅波动，单家银行因资产类别差异导致资本充足率小幅变化，体现了差异
化监管要求，符合预期。

十一、修订后的《资本办法》拟于何时实施？

答：为给我国商业银行预留充足的实施准备时间，并保持我国实施进度与国际
成员基本同步，修订后的《资本办法》拟定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

来源 中国银保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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